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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安香山龙脊山西侧景观绿化工程“8·4”

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8月4日10时许，翔安香山“龙脊山西侧景观绿化

工程”项目内发生一起轮式装载机伤害事故，造成一人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约140万元。

事故发生后，区应急管理局、住建和交通局、公安分局

等部门第一时间派人赶赴现场，组织现场初验，并要求相关

单位保护好现场，对相关人员制作了问询笔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

翔安区人民政府授权区住建和交通局，联合有关部门成立事

故调查组，调查组下设综合组、管理组、技术组，由香山街

道、区应急管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公安分局、区住建和

交通局、区司法局、区纪委监委、区总工会等单位人员组成，

邀请区人民检察院、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同步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

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

调阅资料、人员询问、综合分析等方式，查明了事故经过、

发生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

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制定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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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认定，翔安香山龙脊山西侧景观绿化工程“8·4”

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因挡土墙施工班组长（司机）未经

专业培训违规操作轮式装载机，且超出设备使用范围用于吊

装作业，疏忽大意，操作失误导致装载机铲斗斗齿打击工人

许某头部致死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龙脊山西侧景观绿化工程项目位于翔安区香山街道龙

脊山西侧排洪区域。2024 年 4 月 1 日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出于慈善捐赠，签订出资建设龙脊山西侧景观绿化的承

诺书，自愿出资进行景观绿化工程提升建设，并承诺完工后

无偿赠予该区域土地归属者。项目施工面积约 3700 平方米，

其中地被面积约 600 平方米，草皮面积约 3100 平方米，截

水沟、挡土墙砌筑约 122 立方米，改造费用约 28 万元。根

据《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限额的通知》（闽建建〔2020〕4

号）[1]，该项目无需办理施工许可证。

2025 年 3 月 1 日，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溢

丹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龙脊山西侧景观绿化工程劳务分

包协议，施工班组于 2025 年 7 月 15 日进场施工，截至事故

[1]《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限额的通知》（闽建

建〔2020〕4 号）一、2020 年 10 月 1 日起，工程投资额在 100 万元以下（含 100 万元）或者建筑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下（含 500 平方米）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无需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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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当日项目处于挡土墙施工备料阶段。

1.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龙脊山西侧景观绿化工程

项目施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

公司地址：杭州市之江路*号；法定代表人：张某桥。

2.其他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杭州溢丹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龙脊山西侧景观绿化工程

项目劳务分包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

**；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缤纷街*号钱

塘星宇大厦 2 幢*室；法定代表人：莫某萍。

3.事故相关人员基本情况

（1）周某欣，男，38 岁，身份证号：33088119******

****，住址是浙江省江山市上余镇五程村程家山**号，诚邦

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厦门片区负责人，龙脊山西侧

景观绿化工程项目经理。

（2）邵某松，男，59 岁，身份证号：33012119******

****，住址是杭州市滨江区缤纷北苑**幢*单元**室，杭州

溢丹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经理。

（3）魏某全，男，36岁，身份证号：32032219******

****，住址是江苏省沛县五段镇魏湾**号，诚邦生态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龙脊山西侧景观绿化工程项目施工员。

（4）魏某鹏，男，43岁，身份证号：32032219******

****，住址是江苏省徐州市新城区碧桂园**号*单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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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龙脊山西侧景观绿化工程项目

安全员。

（5）王某木，男，54岁，身份证号：52252719******

****，住址是福建省安溪县虎邱镇少卿村山园**号，杭州溢

丹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泥水班组砌筑工、挡土墙施工带班组

长、轮式装载机司机。

（6）许某（死者），男，54岁，身份证号：35052419

**********，住址福建省安溪县龙门镇仙凤村格头**号，杭

州溢丹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泥水班组砌筑工、挡土墙施工班组

杂工师傅。

（7）王某火，男，64岁，身份证号：35052419******

****，住址：福建省安溪县虎邱镇福井村后井**号，杭州溢

丹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泥水班组砌筑工、挡土墙施工班组杂工

师傅。

（二）涉事设备情况

涉事设备型号：LG818D轮式装载机；最大载重量：18

00kg；发动机型号：LR4B3ZU22；外形尺寸；5700*2200*2

930；整备质量：5600kg；发动机功率：62.5kW；产品识别

代码：LSL0818DCGBA02960;配置代码：LBJD；最高设计车

速：21km/h;出厂日期：2016 年；生产厂家：龙工（上海）

路面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车牌号：闽 D·0**85。经查询，

该型号装载机不在现行《特种设备名录》内，不属于特种设

备。根据施工设备进场报审表，装载机各项机能正常。（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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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下图）

（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杭州溢丹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通过现场考察等方式招聘

王某木等砌筑工人，签订简易劳动合同、工人进场承诺书及

安全承诺书后派往项目。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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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施工总包单位，未严格执行总包单位的有关法定职责：未

对劳务分包单位杭州溢丹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工

作进行有效监督管理，未对施工现场吊装作业进行有效的安

全检查，未阻止现场王某木班组违规使用装载机进行吊装作

业，未监督落实现场工人安全帽等劳动防护用品规范使用，

造成严重安全事故后果。

（四）事故发生经过

根据现场勘验、公安机关笔录及各有关单位相关人员的

询问笔录，事故发生经过如下：

1.8月4日6时左右，王某木班组进场施工，王某火负责

用铁锤、钻子等工具修整石块，王某木负责开装载机，许某

（死者）配合将修好石头用绳子绑好挂在装载机斗齿上，由

装载机转运至待建挡土墙旁空地。

2.8月4日9时30分左右，安全员魏某鹏到事故现场巡查。

3.8月4日10时12分左右，王某木在装载机驾驶室看见许

某在打手势让他往下降铲斗。因许某人处于装载机铲斗前

方，王某木视线被铲斗遮挡，只能看到许某的手势。王某木

根据以往配合经验，猜测是铲斗位置过高，许某没法将绑好

石块的绳套套进装载机斗齿，于是开始操作装载机机械臂往

下降、铲斗向下翻，操作过程中突然听到许某惨叫，便马上

停止操作并下车查看。王某木下车后看到许某倒在铲斗正下

方，身体呈侧躺状态并一直在颤抖，头顶有伤口并已大出血，

感到很害怕，知道出大事了，就第一时间拨打项目经理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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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电话。

4.8月4日10时14分左右，项目经理周某欣赶到事故现

场，发现许某倒在地上，头部流血、呼吸急促，之后马上电

话通知项目部管理人员及安排项目部车辆到场将许某送医。

5.8月4日11时07分左右，许某被送达厦门市莲花医院

（莲花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五）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地点位于“龙脊山西侧景观绿化工程项目”待

建挡土墙西南侧空地，该空地用于石块加工，肇事装载机事

发后 被移至 事故 发生点 北侧空 地。 （详见 下图）

（六）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 1 人死亡，死亡人员许某，男，54 岁，身份证

号：35052419**********。截至目前，依据《企业职工伤亡

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等标准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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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140 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8 月 4 日 10 时 12 分左右，司机王某木在装载机驾驶室

看见处于视野盲区的许某在打手势让其把铲斗往下降，王某

木便操作装载机机械臂往下降、铲斗向下翻。王某木在操作

过程中突然听到许某惨叫，便马上停止操作并下车查看，发

现许某已倒地，随即打电话给项目经理周某欣汇报情况。

10时14分左右，项目经理周某欣接到王某木电话后，大

约一分钟到达事故现场。周某欣查看现场情况后，便电话联

系项目安全员魏某鹏协助救援。项目管理人员高某安开车连

同王某木将伤者送医。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龙脊山西侧景

观绿化工程项目经理周某欣到达事故现场并立即启动事故

应急救援预案组织救援，组织项目管理人员等将伤者送医。

接到事故报告后，区应急管理局、住建和交通局、公安

分局等部门及时组织人员到事故现场进行实地勘查和调查

取证，并处理相关善后事宜。

8 月 11 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

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相关规定以及翔安

区人民政府授权，区住建和交通局牵头成立事故调查组，根

据《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规范指引》等要求开展事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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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8 月 4 日 11时 07 分左右，厦门市莲花医院（莲花总院）

接诊伤者许某，诊断为呼吸心搏骤停，开放性颅脑损伤特种

型，经抢救无效，宣布临床死亡。8月 5日，诚邦生态环境

股份有限公司与许某家属签订了协议，全额支付赔偿金。当

日，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厦门市莲花医院（莲花总

院）完成许某的医疗费用结算。死者许某遗体于 8月 7日火

化，善后工作处置完毕。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结论

从事故应急处置总体情况看，这起事故诚邦生态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现场管理人员先期处置及时。各有关单位在接到

通知后，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事故信息报告和救援信息

传递沟通顺畅、及时，事故现场管控有序，处理工作得当。

三、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调查组对此次事故进行了分析，认为导致事故发生

的直接原因有三点：一是王某木未经专业培训违规操作轮式

装载机，且超出设备使用范围用于吊装作业；二是许某未按

规定佩戴安全帽，在装载机作业视野盲区停留，未远离作业

危险区域；三是王某木疏忽大意，仅凭手势盲目操作，导致

铲斗斗齿打击许某头部。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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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事故所在工程项目的

施工总包单位，事故发生单位现场管理不严格，未对劳务分

包单位杭州溢丹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有

效监督管理，未安排专门人员在施工现场吊装作业进行现场

安全管理，施工班组存在违规使用装载机进行吊装作业、施

工人员未按照使用规则佩戴安全帽等事故隐患，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2]、第四十五条规定[3]。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许某，男，群众，挡土墙施工班组杂工师傅。安全意识

淡薄，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帽等劳保用品，在装载机作业时待

在驾驶室司机视野盲区，未离开其作业区范围导致头部被铲

斗斗齿打击，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鉴于许某在本次事故

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责任。

（二）建议暂不予行政处罚人员

王某木，男，群众，挡土墙施工班组长、装载机司机、

装载机所有人。未经专业培训违规使用轮式装载机进行吊装

作业，任意扩大装载机使用范围；疏忽大意，盲目自信，在

被装载机铲斗挡住视线后，仍仅凭许某手势按照以往经验操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

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

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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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装载机，致使装载机铲斗斗牙打击许某头部，对事故发生

负直接责任。鉴于厦门市公安局翔安分局于 8 月 5 日对王某

木过失致人死亡已刑事立案侦查，建议视王某木是否应当追

究刑事责任后再进行处理，现暂不予行政处罚。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人员

1.周某欣，男，中共党员，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厦门片区负责人。作为“龙脊山西侧景观绿化工程”

项目经理，对项目安全生产工作检查督促不到位，未采取有

效措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严格落实安全教育培

训制度；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以上问题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4]，建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5]的

规定，由区应急管理局给予行政处罚。

2.魏某鹏，男，群众，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项目

安全员。作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未对所属员工有针对性开

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及时有效制止和纠正员工违反操作

规程的行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以上问题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

（六）项[6]的规定，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

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

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

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

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履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

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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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六条[7]的规定，由区应急管理局给予行政处罚。

（四）建议给予行政处罚单位

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在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方面

存在漏洞，未安排专门人员在施工现场吊装作业进行现场安

全管理，施工人员未按照使用规则佩戴安全帽等事故隐患，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及第四十

五条规定。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

一十四条第（一）项[8]规定，由区应急管理局给予行政处罚。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需深刻吸取此次事故的教

训，并按要求做好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主要有：

（一）全面深刻反思事故原因。一是要深刻吸取教训,

开展事故反思工作，将事故情况及防范措施传达贯彻到每个

岗位；二是要严把关键人员“入场关”，入场前要对关键人

员的相关资格情况进行审查，对从事危险作业人员进行现场

实操验证，增加施工人员技能评估环节，确保关键人员能力

达标；三是要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消除各类事故隐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

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

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

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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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制定切实有效的防范措施，进一步压实施工现场各岗位安

全责任，严控安全风险，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二）切实增强施工人员安全意识。要着力提高施工人

员安全意识，组织制定并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

划，切实提升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提高安全

生产技能。要对机械设备安全、用电安全、防火防爆、高处

作业、季节性保护、个人防护用品使用等方面提出具体管理

要求，增强施工人员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从业人员要

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

操作规程，服从管理，确保人身安全。一是安全教育培训要

务求实效，将安全意识和规章制度落实到现场每个环节，通

过层层检查考核，厘清业主单位与总包单位之间、总包单位

与分包单位之间的工作界面，杜绝安全管理“空档”；二是

严把关键人员“入场关”，入场前要对关键人员进行面试，

对从事危险作业人员进行现场实操验证，增加施工人员技能

评估环节，确保关键人员能力达标。

（三）规范施工机械安全管理。一是要开展施工机械的

全面排查，重点是施工机械、自制工具，杜绝使用装载机进

行吊装作业等违规行为；二是要认真落实施工机械入场前安

全检查、确认，确保性能完好、检验合格后才能入场施工；

三是要定期对现场施工过程中施工机械开展检查，发现不合

格设备立即停止使用，对借用标签等行为立即清除出场。



— 15 —

（四）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监管。属地镇（街）要认真分

析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宣传覆盖面不够、薄弱环节针对性

不足等问题，尤其针对辖区涉及小散工程、吊装作业等领域，

提升辖区各生产经营主体安全生产责任意识和危险防范意

识，严防事故发生，进一步完善长效的安全生产管理机制；

区住建和交通局应加强对辖区内小散工程的安全风险辨识、

人员资质及设备安全管理，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监管力度，及

时发现并制止违章指挥、违规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等行为；

区应急管理局要做好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工作，加强执法

检查力度，协助做好在建工地安全监督检查和安全防范工

作，共同抓好在建工地内施工机械安全监管工作，防止类似

事故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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